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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 年 4月 27 日，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股份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司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在不超过 8.15元/股的价格前提下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用于后

续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在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34,051,075 股（含）且

不超过 47,671,505 股（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15 元/股的条件下，

本次股份回购所需的资金总额下限为人民币 27,751.63 万元，上限为人民币

38,852.28万元。最终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总额为准。

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二）回购方案的实施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24,992,014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3.670%，最高成交价为 7.43 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 5.89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70,072,653.04 元(不含印花税、

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关于终止回购股份事项的原因 

2020 年初，武汉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并加剧成为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武

汉被迫封城两个多月。受重大疫情影响，公司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较回购方案

确立时发生较大变化，公司流动性趋紧，为保证公司战略发展和正常运营、维护



广大股东利益，拟终止回购公司部份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具体原因如下： 

（一）疫情导致费用支出较大 

公司作为地方保供主力企业，全省近千家（武汉市 800多家）门店、近 1.3

万名员工奋战在保供一线，保障了武汉市场一半以上的民生基本需求。为此，公

司在员工加班、物流配送、防护物资等方面投入较大。虽然公司会享有一些政策

性资金补贴，但在该项费用上的净支出仍然较大。 

（二）疫情导致经营损失较大 

为落实政府惠民政策，维护民生稳定，公司在疫情期间对居民生活必需品持

续降价让利，毛利大幅下降。同时，百货与家电业态以及部分超市共 300多门店

完全处于闭店状态，但房租与员工开支并未减少，即使享有部份财政补贴，但公

司整体经营损失还是较大。 

（三）疫情导致资金压力较大 

公司年初确定的开店计划将在疫情结束后陆续实施，资金需求压力将会集中

显现。上年实施的军运会总仓配套改造项目、在建的江夏常温中央仓、冷链扩建

项目和两个百货店改造项目在年内还需支付大额建设资金。 

三、终止回购股份的决策程序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终止股份回购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股份回购方案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之日届满。 

独立董事就本次终止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发表了独立意见：湖北武汉是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主战阵地，公司为抗疫保供做出了卓越贡献，公司成本费用支出增

加，经营损失比较大，后期资金压力比较明显，为保证公司后续开店及重点工程

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董事会经慎重研究决定终止回购公司股份。本次终止回购

公司股份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不会对公司和中小投

资者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公司终止回购股份。 

四、终止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实际回股份 24,992,014 股，占拟回购股份下限的 73%，实际回购股

份数量基本能满足后期实施股权激励的要求。 

本次终止股份回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

议相关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既可以有效应对公司资金紧张局面、提高公司



的资金利用效率，又有利于公司后期开店及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既不会损害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